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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境外投资监管新政观察 

 

一、监管背景 

2016 年以来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活跃，大规模的海外并购对外汇供求产生

直接影响，2016 年下半年，国家外汇储备出现短期快速下降的态势；而随着人

民币汇率持续走低，人民币贬值预期强烈。此外，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产生

的一些非理性投资倾向和异常行为情况亦引起了监管部门的注意。 

二、监管新政 

为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、切实维护外汇市场稳定，尽管目前尚未出台统一的

正式文件，但自 2016 年 11 月底以来，中国人民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人民银行”）、

国家外汇管理局（以下简称“国家外管局”）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（以下

简称“国家发改委”）、商务部等监管部门接连公开表态要求防范对外投资风

险；而实践中，对于大额外汇出境的监管措施也已悄然试行。 

（一）四部门问答：坚持真实性、合规性审核 

2016 年 11 月 28 日，国家发改委、商务部、人民银行、国家外管局四部门负责

人在就当前对外投资形势及对外投资方针政策答记者问时指出，中国坚持实行

以备案制为主的对外投资管理方式，把推进对外投资便利化和防范对外投资风

险结合起来。 

2016 年 12 月 6 日，前述四部门负责人答记者问时指出，我国支持国内有能力、

有条件的企业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活动。同时，也密切关注近期在房地产、 

酒店、影城、娱乐业、体育俱乐部等领域出现的一些非理性对外投资的倾向，

以及大额非主业投资、有限合伙企业对外投资、“母小子大”、“快设快出”

等类型对外投资中存在的风险隐患。 

（二）商务部：新增办理境外投资手续需提交的材料以加强真实性审核 

2016 年 12 月 2 日，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在其网站上发布通知，为进

一步做好境内企业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的真实性审查工作，境内投资主体在

办理对外投资备案或核准手续时，除按现行规定提交《境外投资备案表》或《境

外投资申请表》、营业执照复印件外，还需提供：对外投资设立企业或并购相

关章程（或合同、协议）；相关董事会决议或出资决议；最新经审计的财务报

表；前期工作落实情况说明（包括尽职调查、可研报告、投资资金来源情况的

说明、投资环境分析评价等）；境外投资真实性承诺书。属于并购类对外投资

的，还需在线提交《境外并购事项前期报告表》。 

（三）国家发改委：调整境外投资信息报告新格式以加强真实性审核 

2016 年 12 月 5 日，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在其网站上发布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

厅关于调整境外收购或竞标项目信息报告报送格式的通知》（发改办外资

[2016]2613 号），对境外收购或竞标项目信息报告的报送格式进行了调整： 

首先，在有关投资主体的信息报送方面，要求增加投资主体的主营业务、注册

时间、注册地点、净资产收益率等内容。 

http://www.bakermckenzie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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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次，在需提交的附件方面，除原先需要提交的意向性文件和决策性文件以外， 

还需提交投资主体营业执照、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和项目尽职调查报告。 

（四）人民银行 

1、加强对境内企业人民币境外放款业务的监管 

为应对人民币大幅流出的情形，中国人民银行于 2016年 11月 29日下发《关

于进一步明确境内企业人民币境外放款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银发

[2016]306 号，以下简称“306 号文”），该文件就境内企业人民币境外放

款业务流程和有关政策事项进行了通知。 

306 号文前后，境内企业人民币境外放款业务的监管变化主要如下： 

  306 号文新政前 306 号文新政后 

监管主体 人民银行 人民银行+外管局： 

经办行应要求境内企业在办理

人民币境外放款业务前在所在

地外汇管理部门进行登记，在企

业境外放款余额上限内为其办

理业务 

股权关系 境内外企业相互持股或由同一

家公司最终控股，其中一家机构

行使地区总部或投资管理职能，

没有强制要求境内外企业之间

应存在股权关系 

境内外企业之间须存在股权关

系 

资金来源 未做限制 境内企业不得使用个人资金、不

得利用自身债务融资为境外放

款提供资金来源 

资金运用 利率、期限和用途由借贷双方按

照商业原则，在合理范围内协商

确定 

应符合商业原则，在合理范围内

协商确定，但： 

该利率必须大于零；放款期限原

则上应在 6 个月至 5 年内，5 年

或以上的应报当地人行分支机

构进行备案 

经办行履行

境外放款的

审核义务与

信息报送义

务 

 / 审核原则：真实性、合理性、实

需性 

 

严格审核境外企业的经营规模

是否与借款规模相适应，以及境

外借款资金的实际用途 

额度限制 未做限制 企业境外放款余额上限，即，境

内企业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所有

者权益的 3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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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修订《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》 

2016 年 12 月 28 日，中国人民银行以[2016]第 3 号令发布修订后的《金融

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》。该办法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施

行。该管理办法的修订主要为： 

一 是明确以“合理怀疑”为基础的可疑交易报告要求。 

二 是调整了大额交易的报告标准：主要为，将大额现金交易的人民币

报告标准由人民币“20万元”调整为人民币 5 万元或外币等值 1 万美

元；以人民币计价的大额跨境交易报告标准为人民币 20 万元或外

币等值 1 万美元。 

三、银行实践操作 

基于外汇收支压力，国家外管局和人民银行于 2016 年 11 月 28 日召开会议调

整资金出境监管工作流程，但目前尚无正式出台相应文件。我们注意到在实践

中一些银行在对于境外投资资金出境时已按以下监管精神进行操作： 

 2016 年 11 月 28 日以后付款的，付款前需经监管约谈。 

 单笔资本项目购付汇支出等值 500 万美元以上（含），需通过交互平台报

送当地外管局资本项目处，待有关部门（人民银行、外管局）完成真实性、

合规性审核后才能办理。 

 外管局已对对外投资项下尚可汇出额度余额在等值 5000万美元以上的进行

系统管控，待有关部门（人民银行、外管局）完成真实性、合规性审核后才

能办理。 

 不得通过拆分形式规避大额审核措施。 

 对国有企业对外投资自有资金比例低于 20%的，除有有关部门批文，一律

不允许办理。 

 发改委、商委规定的 6 类企业要从严审核，原则上不允许办理。 

实践中，被监管部门密切关注的 5 类投资类型和被视为异常情况的 4 类投资具

体如下： 

 类型 备注 

被密切关注

的 5类投资类

型 

(1) 房地产、酒店、影城、娱乐业、

体育俱乐部等领域的非理性

对外投资 

应尽量避免 

(2) 大额非主业投资  应尽量避免 

(3) 有限合伙企业对外投资 基本禁止，可采用有限责任公司

等投资主体 

http://app.westlawchina.com/maf/china-cn/app/document?docguid=i00000000000001594e60c8606c5ccd2e&crumb-action=append&crumb-label=AddCTLink-Document-wlcn-cnlegal&lang=cn
http://app.westlawchina.com/maf/china-cn/app/document?docguid=i00000000000001594e60c8606c5ccd2e&crumb-action=append&crumb-label=AddCTLink-Document-wlcn-cnlegal&lang=cn
http://app.westlawchina.com/maf/china-cn/app/document?docguid=i00000000000001594e60c8606c5ccd2e&crumb-action=append&crumb-label=AddCTLink-Document-wlcn-cnlegal&lang=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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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类型 备注 

(4) “母小子大”，即，企业境外

投资规模大于母公司注册资

本 

如无法说明具体境内股东背景、

资金来源（包括自有资金、银行

贷款、募集资金等合规方式），

以及境外投资项目真实性的，原

则上商务委和发改委不予备案或

核准。 

(5) “快设快出” 境内子公司成立时间较短（一般

认为成立时间不满一年的），或

刚成立就申请境外直接投资的，

需要对股东资金来源、对子公司

成立情况和投资项目背景做充分

说明 

被视为异常

情况的 4类投

资 

(1) “快设快出” 同前 

(2) “母小子大”； 同前 

(3) 非主业投资 同前 

(4) 个别企业投资人民币来源异

常，涉嫌为个人向境外非法转

移资产和地下钱庄非法经营 

 / 

 

综上，目前实践中境外投资资金出境监管趋严的态势客观存在，监管部门在审

核过程中以境外投资行为的真实性、合规性为基本原则，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

境内企业的非理性境外投资和存在风险隐患的境外投资。但截至目前各部门尚

未出台统一正式的监管文件，我们也将对此保持持续关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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